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简介及招聘细则

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成立于2016年7月，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事业单位，下辖民航上海、沈阳、江西、西安、广州、成都适航审定（分）中心，主要承担民航局授权的相关民用航空产品适航审定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中心决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适航审定中心及其所属上海、沈阳、江西、西安、广州、成都适航审定（分）中心计划公开招聘40名工作人员，详见《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2026年度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附件1）。
二、招聘对象
（一）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含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不含定向生、委培生），且能在2026年7月31日前如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年龄不超过38周岁（1987年5月1日后出生）。留学回国人员应于2026年7月31日前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且未落实工作单位。京内生源指入读高校前为北京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不含北京高校集体户口）。
（二）具有相关工作经历的社会人员（含2026年出站的博士后），应在报名时间已取得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年龄不超过38周岁（1987年5月1日后出生），部分岗位年龄可放宽至不超过40周岁（1985年5月1日后出生）。
对于2026年高校毕业生，应以其即将获得的最高学历进行报考；对于其他人员，均应以其已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进行报考；该最高学历（学位）所对应的专业应与岗位要求的专业相符。其中，京内生源指入读高校前为北京市常住户口（不含北京高校学生集体户口）。
招聘条件中的年龄、工作履历等计算均截止到2026年5月1日。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
1. 报名时间
从即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截止。
2. 报名方式：请应聘者通过网申管理系统，报名地址为http://u.51job.com/QbM4qmN，按规范格式认真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供要求的电子版材料。每位应聘者只能申报一个岗位。
3. 报名材料
（1）选择报考单位及岗位，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学习和工作经历、奖惩情况等。
（2）需上传的电子版材料包括：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英语成绩证书、近期2寸彩色证件照片、主要业绩（成果）证明材料、承诺书（附件2）及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材料；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含择业期内应聘人员）报名的需提供《未就业承诺书》（附件3）。
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以上必要材料提供不全者，资格审核视为不通过。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二）资格审查
1. 中心将根据上述岗位要求，对应聘人员的资格进行初审，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方可参加笔试。岗位招聘人数与通过资格审查人数的比例原则上须达到1:5，达不到比例的，经招聘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是否按实际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开考或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考试资格与考试具体事宜将待资格初审后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本人。
2. 面试前将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不合格者，取消资格。
3.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任何环节发现应聘人员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应聘或者聘用资格。
（三）考试
本次公开招聘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笔试、面试时间及具体安排另行通知。此外，入围面试的应聘人员参加心理测试，心理测试不计入考试总成绩，但会作为面试参考依据和考察依据，请考生认真对待。
笔试主要考察招聘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或综合能力等，总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照1:5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选比例低于1:5的，按实际笔试合格人数组织面试。若某岗位笔试成绩第五名出现并列情况，则并列进入面试。
面试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工作实绩、人岗匹配度及发展潜力等情况。专业岗位根据需要测试专业外语水平或实践操作能力。面试总分为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
应聘人员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加权得出综合成绩。综合成绩满分100分，按照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的比例进行计算。
（四）体检、考察
考试结束后，根据考试综合成绩排名确定考察对象，考察对象比例为1：1。若出现考察人选自动放弃资格或体检、考察不合格等其他原因出现拟聘岗位空缺的，由用人单位决定是否递补考察。递补时根据考试总成绩依次递补并按规定对递补者进行考察、体检。
体检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开展，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及项目实施。
考察环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资料、引入外部专家参与考察及其他所需方式进行，对具有国（境）外学习或者工作经历的人员考察，如有必要，可通过函调等方式协助了解在国（境）外的学习、工作、社会交往等相关情况。考察内容主要包括考察对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及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任职回避等方面的情况，并复审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
（五）公示、聘用
根据考察情况确定拟聘人选，在中央和国家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中国民航人才网和适航审定中心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拟聘人选公示期满如无异议，按规定程序办理聘用手续。
新聘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工资和津贴补贴按照国家有关事业单位的政策标准确定。
四、注意事项
（一）每位报名人员只能申报一个岗位，申报岗位时需仔细阅读申报岗位的招聘要求，所学专业必须与招聘要求一致。
（二）应聘人员应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招聘过程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取消考试、聘用资格。
（三）本次公开招聘将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中的一种方式通知各环节入围人员。报名人员要在报名时填写常用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且在招聘期间确保畅通，因通讯不畅造成无法联系到本人的，责任自负。未进入下一环节的考生，将不再告知。招聘过程中，未能进入下一环节的人员，不再另行通知。
（四）整个招聘流程中的各类考试、测评等不指定教材、参考资料，不组织相关培训、辅导，请广大考生勿信社会机构宣传，以避免个人损失。
（五）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当在报名时主动报告，严格落实回避规定。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政策咨询
电话及邮箱
	纪检监督
电话及邮箱
	联系地址
及邮编

	民航适航审定中心
民航西安、广州、成都适航审定分中心
	010-58172969
acc@caac.gov.cn
	010-58242623
xuejw_acc@caac.gov.cn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东路3号
100102

	民航上海适航审定中心
	021-80168118
gulei_hd@caac.gov.cn
	021-80168018
suqiran_co@caac.gov.cn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600号航汇大厦A座10-11楼
200232

	民航沈阳适航审定中心
	024-88293067
sysdzx@syacc.org
	024-88299226
liusb@syacc.org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3号沈阳审定中心
110043

	民航江西适航审定中心
	0791-82333095
sunbo_acc@caac.gov.cn
	0791-82333062
weizm@jxaacc.org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航空城大道1031号
330084


五、特别申明
中心郑重承诺，本次公开招聘均不向社会任何机构及应聘者本人收取任何费用。凡采取行贿受贿等不正当手段被聘用的，一经发现，予以解除聘用合同，请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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